
第 1 頁，共 4 頁 

教師學位送審資格審查履歷表暨送審相關資料核對表 

教師 2次繳交表件至系所時間：（一）二月一日至二月十五日、（二）八月一日至八月十五日，請事前提醒教師，逾時不後。 

送審教師姓名：                  初審系所：                     核對無誤者請打「」 

應繳資料（以教師應繳表件檔為主） 核對依據 核對說明 系所核對 學院核對 

教師資格申請表 
人事室下載表格 

欄位內容請同履歷表 
專任教師：核對前需先送人事室核章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詳如下表「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個欄位檢

核說明」 
  

教師聘書影本（本校聘書含當學期、其他學

校聘書須加附授課證明正本） 
 專任教師只須檢附送審當學期聘書   

送審當學期課表  請至校務系統列印   

學士（含）以上畢業證書影本（國外學歷須

經駐外辦事處驗證之正本） 
 學位送審之該級畢業證書須加蓋校印   

學士（含）以上成績單影本（國外學歷須經

駐外辦事處驗證之正本） 
 學位送審之該級成績單須加蓋校印   

前一等級教師證書  碩士文憑送審無需檢附   

現職專任職務證明及送審相關專任職務證明

（正本），專任教師附現職校旗內聘書 
 年月須在送審學期內   

論文  碩士附論文封面、博士附 5本完整論文書   

教師以國內、外碩士文憑送審講師資格成績

優良認定之評審項目及權重分配表 

碩士文憑送審檢附人事室下

載表格 
 

  

研究成果清單、其他供認定優良證明 碩士文憑送審可附    

教師送審成就外審參考資料表 
助理教授（含）以上需檢付 

人事室下載表格 
 

  

現職非專科以上學校專任教師切結書 兼任教師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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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室下載表格 

兼任教師身分證正面影本 兼任教師檢附    

2 吋相片 2 張（背面寫上系所及教師姓名）     

教師之博碩士論文及著作電子檔案上網授權

書 
人事室下載表格  

  

外審委員資料庫電子檔 
送審助理教授（含）以上需要 

表格至院共用雲端下載 
系教評通過後請系主任推薦 10位 

  

兼任教師送審行政處理費繳交憑證 人事室下載 教師至出納組繳納後將憑證給系辦   

兼任教師外審審查費（送審助理教授（含）

以上需要） 
 

系教評通過後，請繳交現金至院辦外審，

金額請見教師送審應繳表件 

  

核對者簽名 
  

核對日期   

說明：1.初審系所於召開系所教評會審議前應完成核對本表，審議通過後本表應併教師送審資料送學院核對，學院審議通過後再送人事室核對。 

      2.初審系所核對有誤或教師送審資料不齊全時，應即請送審教師修正並補全資料後始得送學院，送院資料不得再修換。 

3.國外學歷送審者請加看教師送審法令依據檔 

 

 

教師學位送審資格審查履歷表各欄位檢核說明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之欄名 核對依據 核對說明 系所核對 學院核對 

1. 身分證字號（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2. 2.中文姓名（含性別、出生年月日） 

身分證或教師

證書 
 

  

3. 送審學校 

科系所 

選 1047 

選送審系所 
 

  

4.送審類別 
審查類別     

送審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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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兼任別     

新聘或升等  前一職級若為本校送審則為升等，否則都是新聘   

5.聯絡資訊（住址、電子郵件、手機、電話） 每欄皆要填 電話公、宅可填手機   

6.大專以上學歷 
（由高至低填
入） 

博士 

畢業證書 

成績單 

1. 學校名稱、系所、授予學位年月應與畢業證書

同（以影印字體為主非印章），印出無呈現部分

請用筆補填 

2. 學校名稱、系所呈現不出的部分印出後用筆寫

入 

3. 修業起年月同成績單上所載，修業訖年月同畢

業證書 

  

碩士   

學士   

專科 

  

7.論文名稱 

碩士論文 博碩士論文及

著作上網授權

書 

提供碩士、博士論文封面（需有指導教授名字） 

  

博士論文 
  

8.經歷（含服務機關名稱、職別、專兼任、任職

起迄年月）（由近至遠填入） 

服務（離職）

證明、聘書 

1. 任職起迄年月要與服務（離職）證明、聘書同。 

2. 專任教師中臺任職起迄年月請同申請書。 

3. 兼任教師以 2學期送審者，在職證明需在送審當

學期。 

4. 一定要填寫送審當學期之中臺經歷（含送審當學

期），並放第 1 列。 

5. 專任教師送審、兼任教師著作送審，需保留一列

給人事室送審通過後填入新職級用 

  

  

  

  

9.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含等級、證書字

號、起資年月） 
教師證書 送審講師者免核對（請填無） 

  

10.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 
送審者提供足

以參考證明 

1. 審定年月:同教師證書發證日期 

2. 送審講師則填無 

  

11.學術專長代碼 不可空白 送審者自填   

12.任教科目（含時數） 
同送審當學期

之課表 
 

  

13.送審代表

著作 

代表著作名稱 送審著作 

著作刊登年月

1. 各欄位需同論文資料（即與第 7點相同） 

2. 請選送審代表著為學位論文之全部或一部分。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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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卷期 之佐證資料 

合著人貢獻表 

  

出版時間：年月   

是否合著   

法令依據暨繳驗證件  參考教師送審法令依據   

送審參考 

著作 

（最多 4篇） 

參考著作名稱 

送審著作或著

作出版刊登年

月之佐證 

1. 兼任教師：為送審者前一職級 7年內作品 

2. 專任教師：為送審者前一職級後作品 

3. 著作名稱及各欄位需同佐證資料 

4. 在職期間送審代表著作是否冠有「中臺科技大

學」校名 

5. 期刊卷期:以期（卷）、接受刊登、ISBN:○○○

等方式呈現 

6. 作者：包含送審者，每位作者間加入標點符號，

英文用”,”中文用”、” 

7. 專書須包含：出版社名、出版者、作者、發行

人、發行日期、定價、「中臺科技大學」等資料。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年月   

作者 

  

 


